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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保存年限：

行政院函

地址：臺北市忠孝柬路1段1號
傳真：02-23979746

承辦人：沈祐筠
電語：02-23979298#552
E-Ma i 1 : yur i shen@dgpa.gov. 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4年9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院授人埽字第 114000255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1140017632_1_22170959898. pdf、1140017632_2_22170959898. pdf) 

主旨：訂定
「

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（構）學校公務人

員違法（規）赴陸建議懲處原則」及
「

行政院與所屬各機

關（構）學校公務人員違規赴港澳建議懲處原則」 ， 並均

自115年7月1日生效，各機關應本權責確依相關規定辦

理 ， 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 、 依監察院114教正10糾正案 、 114教調13調查案及大陸委員

會（以下簡稱陸委會）114年9月18日陸法字第1140401141

號函辦理。

二 、 為落實前開監察院糾正案及調查案指陳公務員違法（規）

赴陸之管理缺失，經陸委會邀集國家安全局 、 銓敘部 、 本

院外交國防法務處及本院人事行政總處等相關機關（單

位）共同研訂旨揭建議懲處原則，請各機關（構）學校自

即日超加強宣導，以利所屬人員瞭解相關規定。

三 、 另重申為落實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意旨，並避

免同時或先後進行懲處與懲戒兩種程序 ， 各機關應以行政

第l頁，共2頁 lllll lllll lllll lllll lllll lllll lllll lllll 11111 11111 1111 1111 
1140100872收文日期：114/09/23




